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港

保税区关于支持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

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为助力天津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打造具有保税特色的贸易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按照党委、管委会决策部署，现将《天津港保税区关于支持商贸企业高质量发展实施细则（试行）》印发给你们，请各单位遵照执行。

2025年10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天津港保税区关于支持商贸企业高质量

发展实施细则（试行）
为助力天津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区域商贸中心城市，将消费提质扩容作为扩大内需、引领增长的重要引擎，全面增强商贸发展的创新引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25〕8号），提升金融服务能力。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行动方案》，为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提供有力支撑。结合保税区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鼓励做大做强。支持商贸企业发展，对于符合初创型、新锐型、先锋型、支柱型、领军型、龙头型等类型认定条件的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给予一定资金支持。
1.初创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20万元资金支持。
2.新锐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50万元资金支持。

3.先锋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0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100万元资金支持。
4.支柱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50亿元。

（3）影响力指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营业收入规模占到保税区贸易规模的0.1%以上；②增加值率＞0；③进口规模不低于5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300万元资金支持。

5.领军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100亿元。

（3）影响力指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营业收入规模占到保税区贸易规模的0.5%以上；②增加值率＞0；③进口规模不低于10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600万元资金支持。

6.龙头型企业
（1）基础性指标。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纳统，并按规定向保税区统计部门报送数据；②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实行独立核算；③主营业务属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批发业（大类代码51）或零售业（大类代码52）。

（2）规模性指标。申报年度营业收入不低于200亿元。

（3）影响力指标。满足以下条件之一：①营业收入规模占到保税区贸易规模的1%以上；②增加值率≥0.5%；③进口规模不低于20亿元。

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择优给予不超过1500万元资金支持。

第二条  强化金融保障。鼓励商贸企业拓展国际国内双市场、增加就业人员、建设大型商贸总部，对商贸企业通过持牌金融机构获得的融资或通过其所属集团获得的融资，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按照不超过其实际融资金额的3%给予支持。

第三条  优化物流效能。支持商贸企业提高流通组织能力和效率，对大宗商品供应链组织平台、大型商贸总部基地等企业的物流费用给予支持，经企业申请和评审，申请年度内按照最高不超过其实际费用的90%给予支持。
第四条  盘活商务楼宇。租用保税区范围内办公场所的商贸企业，经企业申请和评审，对于相应面积给予70%租金的支持（支持面积最高为企业在天津港保税区缴纳社会保险人数，每人不超过10平方米；支持标准为最高不超过2元/平方米/天）。

第五条  申报企业需提供以下材料：

（一）资金申请表；

（二）增值税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三）税收完税证明；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五）社保证明；
（六）信用中国《信用信息报告》；

（七）租用办公场地的需提供租赁合同、付款凭证；

（八）经注册会计师审计的符合本细则要求的项目专项审计报告，包含融资、物流等费用相关票据等；

（九）申报企业基本存款账户信息，包括企业名称、账户号码、开户银行、开户行行号等；

（十）要求提供的其他有关材料。
第六条  本实施细则申报流程如下：

（一）发布申报通知。保税区主管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对外发布申报通知，明确申报流程、申报要求等内容。

（二）项目申报受理。企业在规定时间前，将申报材料报送至保税区投资服务中心指定受理窗口，申报材料（一式1份，电子版一并报送）。

（三）项目审核。保税区主管部门（或组织第三方机构）对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四）资金拨付。保税区主管部门履行相关程序后依法依规进行资金拨付。
第七条  原则上企业不得合并申报。同一企业的同一项目同时符合保税区其他政策规定的，按照“从优不重复”原则予以支持。企业申报年度内，已获国家、天津市或滨海新区有关区级配套资金支持的项目，其相应部分不再享受本实施细则支持。
第八条  保税区主管部门依据相关政策，择期对资金使用情况及第三方机构审核工作进行绩效评价。
第九条  支持资金以万元人民币为单位，向下取整。 
第十条  申报当年近三个自然年度内，企业若有安全事故、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群体性投诉等情形，不得申报。申请人存在弄虚作假、隐瞒事实、串通作弊、出具虚假报告等任一情形的，一经查实，视情况采取停止拨付、不予核查通过等措施。涉嫌违法犯罪的，依法移交司法机关。
第十一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三年。如遇国家法律法规及国家、天津市、滨海新区及天津港保税区相关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本实施细则由天津港保税区管理委员会负责解释，天津港保税区商务局承担具体解释工作。


